
为大力弘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，根据东城街

道年度工作安排，决定在 5 月 17 日组织开展东城街道党员干部群众无

偿献血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、地点

5 月 17 日上午，在东城街道办事处院内集中献血

二、参加对象

辖区内自愿参加无偿献血的干部群众，一般年龄为 18—55 周岁，

身体健康，各部门至少安排两名人员，各社区至少安排五名人员参与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1.大力宣传，广泛动员。无偿献血是爱的传递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

标志。各社区、各单位要将无偿献血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的生动实践，广泛开展思想动员。

2.积极参与，确保安全。无偿献血遵循自愿原则，广大党员干部要

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自觉弘扬志愿精神，积极参与、带头参与。要

科学献血，献血前一天勿饮酒。48 小时内未接种灭活疫苗或基因重组

疫苗；感染新冠轻症，且距离最后一次阳性结果大于 7 天；新冠重症或

危重症康复后 6 个月才能献血。当天需携带身份证、献血证（已捐献过

的），经体检合格后方可献血，勿空腹献血。



3.精心组织，加强关怀。各单位要精心组织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及时

沟通协调。对献血合格人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有关规定，

加强人文关怀，可以安排休息或给予适当营养补助。


